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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段志明

先生及杨辉煌先生的通知，上述股东于2021年12月22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

终止协议》，解除双方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段志明先生、

杨辉煌先生共同控制变更为段志明先生一人控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2014年1月22日，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共同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该协议约定，在决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时，行使股东权利，特别是行使召集

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双方行使股东权利前应当充分协商、沟通，

以保证顺利作出一致行动的决定；如无法协商一致的，按占双方持股数量的50%

以上的一方意见作为一致意见；如仍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双方应投弃权票；协

议有效期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满36个月之日止。 

2020年9月10日，因前述于2014年1月22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将于2020

年9月12日到期，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共同签署了新的《一致行动协议》。

新的《一致行动协议》自2020年9月13日起生效，有效期24个月。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在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在约定

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有关承诺，未发生违反《一

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二、《一致行动协议》解除情况 

2021年12月16日，杨辉煌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2021年12月22

日，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共同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决定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双方作为公司的股东，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及/或董事权利，履行

相关股东及/或董事义务。 

三、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段志明 24,789,050 23.14 

杨辉煌 14,018,890 13.08 

上海新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58,000 2.01 

黄大维 2,132,000 1.99 

谷阳 2,132,000 1.9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51,400 1.63 

方士雄 1,000,000 0.93 

林静 757,800 0.71 

王雨凝 551,020 0.51 

张叶菲 540,950 0.50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投资者持股比例虽未达到 30%，

但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的，为拥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如上表所述，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段志

明先生持有公司 24,789,05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14%，是公司的第一大

股东；杨辉煌先生持有公司 14,018,89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08%，为公

司的第二大股东，同时杨辉煌先生已出具了《关于不谋求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认可段志明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承诺不通

过任何方式谋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也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段志明先生作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且较为分散，与段志明

先生持股比例相差较大，因此段志明先生可以依其所持有的表决权对公司的董事

会、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段志明先生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自其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以来，

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是公司的业务及技术带头人，全面负责公司的生产经营及

日常管理事项，主导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起到重要



作用。 

因此，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将由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共同控制变更为段志明先生一人控制。 

四、其他说明 

1、上述一致行动关系解除的行为不违反《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 

2、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

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情况 

1、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协商一致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符合《民法

典》第五百六十二条关于协商解除合同的规定。依据《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

的相关约定，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之间的一致行动及共同控制关系解除。 

2、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

由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共同控制变更为段志明先生一人控制。 

六、备查文件 

1、段志明先生、杨辉煌先生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终止协议》 

2、杨辉煌先生出具的《关于不谋求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权的承诺函》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3日 

 


